
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瓦政行复字〔2018〕第6号

申请人赵某对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18〕第2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，于2018年3月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18〕第2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 2018年1月13日，在瓦房店市辽南家具城二楼东南角处，申请人赵某某、张某夫妇与隔壁尹某某、赫某某夫妇为经营摊位问题产生纠纷，双方四人发生厮打，尹某某殴打申请人并用手拽申请人头发。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18〕第2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处罚是错误的，尹某某夫妇在该家具城多次占领申请人摊位，该家具城经理和保安，别的摊位业主都知情，申请人本来就是受害人，并且监控录像显示是尹某某夫妇先动手，综上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有误，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18〕第2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18〕第2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2018年1月13日8时许，在瓦房店市新华办事处辽南家具城二楼东南角，报案人赵某某与丈夫张某经营一家卖餐桌的店面与隔壁赫某某、尹某某夫妇卖床垫子店面因琐事发生争执，随后赵某某与张某、赫某某、尹某某厮打在一起。在厮打过程中，赵某某用拳头朝尹某某身上打，并且拽尹某某头发；尹某某朝赵某某身上打，拽尹某某头发；张某用拳头朝赫某某身上打；赫某某用拳头打了赵某某和张某。以上事实有赵某某、张某、赫某某、尹某某、刘某某的询问笔录以及监控视频、住院病案等证据证实。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18〕第2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程序。被申请人依法受理该行政案件。在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之前，分别依法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因此，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。三、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。双方发生殴打行为的原因是双方在经营过程中的琐事纠纷，社会危害性不大，并未造成人身伤害的严重后果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，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。

第三人称：申请人赵某某、张某夫妇多次占用第三人摊位，第三人一直没出声，申请人这次却反咬一口说第三人占用她家摊位，让第三人过去并发生争执，就在申请人家与第三人家一线之隔的摊位前道上，申请人夫妻俩把第三人推到，申请人拽第三人头发，张某朝第三人头部打，第三人当场昏倒在地一小时左右，120车把第三人拉到医院，经医生诊断为脑震荡，头部受伤，头皮血肿，住院十天，花去一万多医药费。希望复议机关给我一个公正的答复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18年1月13日8时许，在瓦房店市新华办事处辽南家具城二楼东南角，申请人赵某某与丈夫张某经营一家卖餐桌的店面与隔壁赫某某、尹某某夫妇卖床垫子店面因琐事发生争执，随后赵某某、张双夫妇与赫某某、尹某某夫妇四人厮打在一起。被申请人接到报案后，通过调查核实，询问当事人、证人，查看视频监控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分别对申请人赵某某、张某、第三人尹某某、赫某某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。

以上事实有赵某某、张某、赫某某、尹某某、刘文胜的询问笔录以及视频监控、住院病案等证据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，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权，其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本案，申请人本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，在厮打中存在用手朝第三人尹某某身上打的行为，且有证人及视频监控等证据证实。申请人殴打第三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，被申请人根据案件证据、情节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无不妥。

综上，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18〕第2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处罚适当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于2018年2月5日作出的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18〕第2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2018年4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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